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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则
1.1 目的
为加强“筑绿未来”办公楼（综合楼）的卫生管理，保障全体办公人员、访客及物业工作人员的健康与安全，有效预防疾病传播，维护绿色、健康、舒适的办公环境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1.2 适用范围
本制度适用于办公楼内所有区域的清洗消毒工作，具体包括：
公共区域： 大堂、各楼层走廊、电梯厅、楼梯间、公共休息区、会议室、打印复印室、档案室、地下车库。
功能房间： 各类型办公室、餐厅、厨房、卫生间。
相关设施： 所有用水设施（如洗手池、饮水机）、空调通风系统风口、公共接触表面（门把手、电梯按钮、扶手等）以及储水设施（生活水箱）。
1.3 基本原则
遵循“科学、规范、及时、有效”的原则，所有清洗消毒工作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相关卫生标准、本制度操作流程及办公楼绿色建筑运行管理要求执行，确保消毒效果，同时避免对建筑装饰材料、设施设备及室内环境造成损害。
二、清洗消毒流程与标准
2.1 公共区域
地面： 每日使用清洁剂湿式清扫至少一次，人流量大的区域（如大堂、电梯厅）增加至两次。每周使用按说明书稀释的季铵盐类消毒液或含氯消毒剂（250-500mg/L） 对地面进行彻底消毒一次。
高频接触表面： 每日对电梯按钮、门把手、扶手、公共桌椅、开关面板等使用75%医用酒精或消毒湿巾进行擦拭消毒不少于两次。
空气质量管理： 定期运行会议室、卫生间等区域的紫外线循环风空气消毒机。根据《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规范》GB 19210，每年对空调系统风管、风口及过滤器进行专业清洗。
2.2 办公室及会议室
日常清洁： 每日对办公桌椅、电话、电脑键盘等个人工位进行湿抹清洁。会议结束后立即对会议桌、椅进行清洁。
定期消毒： 每周使用季铵盐类消毒液对所有办公家具、会议室桌面及设备进行一次全面擦拭消毒。保持每日开窗通风或新风系统正常运行。
2.3 卫生间
日常清洁消毒： 每日至少两次全面清洁。对便器、洗手台、水龙头、隔断门等表面，使用含氯消毒剂（500mg/L） 进行擦拭消毒，作用30分钟后清水擦拭。
水封检查： 每日检查地漏及便器水封，确保存水充足，深度不低于50mm，防止臭气返溢。
深度清洁： 每周进行一次深度清洁消毒，包括清洁地漏、排水口，并对墙面、地面进行喷雾消毒。
2.4 餐厅及厨房
餐具消毒： 严格执行“一刮、二洗、三冲、四消毒、五保洁”流程。消毒首选热力消毒（洗碗机或消毒柜，温度≥120℃，时间≥15分钟），或使用含氯消毒剂（250mg/L）浸泡15分钟。消毒后餐具存放于专用密闭保洁柜。
厨房环境与设备： 每日营业结束后，对操作台、灶具、水池等用清洁剂清洗，并用季铵盐类消毒液擦拭。刀具、案板等用具使用后立即清洗，并定期进行热力或化学消毒。厨房地面、墙面每日消毒。
2.5 储水设施（生活水箱）
严格执行计划： 根据《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》GB 17051，每半年至少对生活饮用水水箱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、消毒。
规范操作： 清洗消毒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，使用符合卫生标准的消毒剂（如二氧化氯），并按规定浓度、时间操作。消毒后须彻底冲洗，直至排出水无消毒剂残留。
水质检测： 每次清洗消毒后，必须由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取样检验，水质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GB 5749后方可恢复供水。检测报告存档备查。
三、清洗消毒用品及器具管理
3.1 采购与验收
采购的清洁剂、消毒剂（如含氯消毒片、季铵盐消毒液、75%酒精）、消毒器具（如紫外线消毒机、消毒柜）必须符合国家相关安全与卫生标准，查验产品合格证明及安全数据说明书（MSDS）。
3.2 储存管理
所有化学品应存放于专用、阴凉、通风、上锁的库房，远离火源和热源。消毒剂需分类存放，标识清晰，严禁混放。建立出入库台账。
3.3 使用规范
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规定的浓度、方法和注意事项进行配制与使用。操作人员需佩戴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（如手套、口罩）。严禁将不同消毒剂混合使用。
四、人员职责
4.1 保洁人员
负责按本制度及作业指导书完成责任区域的日常清洁与消毒工作，如实填写《清洁消毒记录表》，发现问题及时上报。
4.2 厨房工作人员
负责严格执行厨房区域及餐具的清洗消毒规范，确保食品加工环节的卫生安全。
4.3 物业管理人员
负责制定年度清洗消毒计划，组织培训，监督制度执行。负责安排储水设施的专业清洗消毒及水质送检，审核并保存所有相关记录。负责消毒用品的统一采购与安全管理。
五、监督管理
5.1 日常检查
管理人员每日对公共区域、卫生间的清洁消毒质量进行巡查，检查记录是否完整、规范。
5.2 定期检测
除水箱水质检测外，每年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办公楼重点区域的室内空气质量、物体表面菌落总数等进行卫生检测，评估消毒效果。
5.3 记录与归档
所有《清洁消毒记录表》、《水箱清洗消毒报告》、《水质检测报告》、《用品领用台账》等必须完整、准确填写，由物业管理部门统一归档，保存期限不少于两年。
5.4 持续改进
定期评审本制度的适用性与有效性，根据卫生检测结果、国家新规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求，及时进行修订和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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